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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明設計補助申請

流程及注意事項 現場QA

設計補助說明會流程



112年臺北市政府文化局設計補助

112年臺北市政府文化局設計補助

城市空間設計改造

市民設計教育推廣

鼓勵各民間設計工作者及團體以城市美學、社會設

計、空間設計及改造為目標，辦理相關設計規畫，讓設

計思維導入市民生活中，發揮臺北市的設計能量、都市

價值及文化創意內涵打造城市特色。

• 收件日期：111年12月1日起至112年2月28日止。

(因本次收件遇到連假，順延至3月1日截止收件)

• 受理112年1月1日以後並於112年12月31日執行完畢

之計畫。

• 補助方式：以金額補助為主，所補助之金額額度，由

評審委員會決議之，以不超過申請計畫總經費的二分

之一為補助原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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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類別

城市空間

設計改造

市民設計

教育推廣
針對城市空間，在既有

的公私場域、設施或服

務上，導入在地特色、

創新技術或概念，提出

具體創新設計或設計改

造計畫。

⚫ 以提昇市民對於設計

的認知、生活美學、

關注多元文化等正向

思考等議題為目標。

⚫ 訂定主題推廣至各族

群領域中。

112年臺北市政府文化局設計補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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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查原則與重點

• 如所提之計畫或響應活動與文化生活場域、臺北街角遇見設計計畫之城市空

間設計改造，以及符合通用設計、社會設計、綠色環保概念、數位化等設計

相關，符合其政策內涵者優先考量補助。

• 提案以提昇城市生活美學為宗旨，並以市民參與為目標。

• 實施地點建議以文化生活圈範圍之場域空間(例如文化場館或老房子文化運動

計畫等空間)。

• 計畫內容應與通用設計、社會設計等相關，辦理工作坊、座談、展覽和論壇

等活動，融合當地文化及在地公民參與進行設計改造。

112年臺北市政府文化局設計補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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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查原則與重點

• 為鼓勵具潛力之設計團隊，5年內成立之設計領域新創組織團體(如企業、法

人、工作室)或畢業1年內之學生(需附上畢業證書)，優先考量補助。

• 申請單位所提送之內容（含作品設計等）若發現有不實、偽造或侵害他人著

作權者，本局不予受理申請。

• 申請單位需提出合作同意書證明(例如：場地同意書、管轄單位同意證明、專

家、藝術家或講師同意合作證明等)。

112年臺北市政府文化局設計補助



7網址：https://reurl.cc/NZRND5

➢ 用回收遊具打造城市家遊站
，翻轉出橋墩空間新面貌。2017年｜城市家遊站

2013年｜小招牌製造所

➢ 街角望想鏡結合了AR擴增
實境的概念，兩組望想鏡
，各設置三套不同主題濾
鏡，將雙眼靠上，就能看
見熟悉的街廓場景以從未
想像過的畫面呈現於眼前
。

➢ 組成招牌設計團隊，邀實
體店家參與招牌製造工作
坊，並替店家打造專屬小
招牌。

2017年｜街角望想鏡

臺北街角遇見設計



文化生活場域

111年度〈西向之光〉
獲補助單位：維莉圖像設計工作室

➢ 該裝置物位於松山文創園區西向製菸工廠（松菸口）
入口處，透過公共藝術設計賦予工業遺址保護與改造
，亦兼具指標及夜間照明功用。

111年度〈 RE：空間改造計畫〉
獲補助單位：穆得室內裝修設計工程有限公司

➢ 展場位於松山文創園區服務中心旁創意空間，利用回
收材料，以創意設計賦予藝術與共享的樣貌，同時透
過展覽闡述松菸過往時光，重塑公共空間友善共享的
價值。

111年度〈徑之築 The Shortcut time〉
獲補助單位：無制設計股份有限公司

➢ 隨著松山文創園區「真正的大門」再度敞
開，設計團隊於製菸工廠及辦公廳舍的邊
緣打造「徑之光」裝置物，從這條林蔭小
徑穿越，藉此觀察松菸建築與自然共存的
樣態，亦創造出現代城市與古蹟建築之間
的緩衝步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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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民設計教育推廣

108年度〈點點善城市曙光2.0圖像應用計畫〉

➢關懷視障者，透過共創活動帶領視障者創作並將其作
品開發成商品及展示。

111年度〈孩子的台北散步習作〉
《小小煉金士！礦石尋寶小旅行》

➢從溫泉博物館再到硫磺谷，讓眼前的自然景色與氣味
，化成遊戲與手作的構思，將學習與創意立體化，培
養孩子的美感、創造力與想像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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➢老房子文化運動：https://oldhouse.taipei/home/zh-tw

老房子文化運動



• 個人：設籍於本市、成年且具有行為能力之中華民國國民。

• 團體：凡具臺北市營業稅籍證明之設計業者、國內登記立案，位於臺北

市境內之法人、人民團體。依商業登記法設立之獨資、合夥事業體（結

盟之產業界範圍不限臺北市之產業業者皆可適用）。

• 非本市市民、團體或持居留證之外籍人士：申請計畫須符合以本市為主

題，或舉辦地點在本市之設計專案，惟個人申請者須為具有行為能力之

成年人；團體申請者不包括政府、政黨、學校、行政法人等機構及其所

屬單位或以其為主要股東或捐助人之組織；外籍人士須持有居留證。

11

申請資格

112年臺北市政府文化局設計補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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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限制

• 政府、政黨、學校、行政法人等機構及其所屬單位主辦、合辦、承辦之活動計畫不予補助，且不得以

個人或其他團體名義送案申請。

• 政府、政黨、學校、行政法人等機構及其所屬單位為主要股東或捐助人之組織所主辦、合辦、承辦之

活動計畫不予補助，且不得以個人或其他團體名義送案申請。

• 申請案如已獲本局其他經費支助或補助款出自本局，不得提出申請。

• 同一計畫，分別向2個以上機關提出申請補助者，應列明全部經費內容、各機關申請補助之項目及金

額。

• 本須知之補助項目，不補助資本門之機械設備費用、常態性人事費用、行政管理費等屬基本營運之經

費，且不得用於支付獎金。

• 如作為取得學位或學術升等之用，不得提出申請。

112年臺北市政府文化局設計補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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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限制及注意事項

• 申請案或申請者應自行協調各項行政事務(如場地、活動檔期協調等)及負責後續維護、作品拆除等事

宜。

• 同一計畫僅受理一案申請，不得以同一申請人或不同申請人提出多案申請；同一申請者每類至多申請

二件、補助一件。

• 配合市府政策，如有市集活動，現場需符合無現金交易的多元支付原則(一卡：悠遊卡等，一付：電子

支付)

• 附錄請務必附上「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切結書」，若為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2條及第3條所稱

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者，應主動身分揭露並請填覆「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14條第2項公職人員

及關係人身分關係揭露表」。

112年臺北市政府文化局設計補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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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限制及注意事項

112年臺北市政府文化局設計補助

一親等 二親等

血親
父母
子女

兄弟姐妹
(外)祖父母
(外)孫子女

姻親

血親之配偶
子媳、女婿
繼父、繼母

兄嫂、弟媳、姐夫、妹夫
(外)孫子媳、(外)孫女婿

配偶之血親
公婆、岳父母
繼子、繼女

配偶之兄弟姐妹
配偶之(外)祖父母
配偶之(外)孫子女

配偶之血親之配偶 配偶之子媳、女婿
配偶之兄嫂、弟媳、姐夫、妹夫
配偶之(外)孫子媳、(外)孫女婿

二親等以內之親屬關係表：

舉例：公職人員如為您的父母、小孩、兄弟姊妹、爺爺奶奶、外公外婆、女婿、媳婦、
公婆、老婆/丈夫的兄弟姊妹、爺爺奶奶…等，都必須填揭露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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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收件(111.12.01-

112.03.01)

2.初審

(收件截止日後一

個月內完成)

3.函告通過/

未通過初審者
4.召開複審會議

5.各類複審會議決

議補助申請結果

6-1.個別函告未通

過者；通過者補

助金額及項目。7.辦理撥款

(第一期)
8.平時訪視評鑑

9.結案歸檔
10.彙整本局補

助成果

11.辦理撥款

(第二期)

6-2.上網公告獲
補助申請者全部
名單供查詢

作業流程

112年臺北市政府文化局設計補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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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格填寫注意事項

112年臺北市政府文化局設計補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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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2年臺北市政府文化局設計補助

設計補助須知暨表格下載

◎臺北市政府文化局官網下方「補助申請」項下→「各項補助資訊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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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2年臺北市政府文化局設計補助

◎繳交文件需附上檢核表，並於紅框處填寫資料及確認勾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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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多餘提示文字(黃框處)請刪除

• 發文字號自訂。

• 主旨計畫名稱請與後續表格統一。

• 可使用自己的格式(但一定要蓋大小章)。

• 線上申請者不用附這一頁。

112年臺北市政府文化局設計補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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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申請計畫名稱與申請書各表名稱未統一。

• 計畫總預算及申請本局補助金額未填寫。

• 計畫總預算與表格7不符

• 申請本局補助金額以不超過總計畫經費

1/2為原則。

• 預期參與人數未填。

• 未蓋大小章、日期未填寫。

112年臺北市政府文化局設計補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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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百分比計算錯誤。

• 總額計算錯誤。

• 支出總額與表格8不符。

• 收入金額與支出金額合計未填。

112年臺北市政府文化局設計補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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預算項目之費用歸類請依預算項目填寫。

112年臺北市政府文化局設計補助

※敬請謹慎編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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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常性遺漏之表格

112年臺北市政府文化局設計補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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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無論是否收費皆須填寫。

• 計畫內所辦理之活動請確實填寫。

• 若為收費活動，收入金額請與表格7之

收入項目相符。

• 每場預估出席人次之加總應與表格4中

預期參與人數相同。

• 活動類型為活動辦理形式(如：展覽、

研討會、論壇、工作坊、演出等)。

112年臺北市政府文化局設計補助



112年臺北市政府文化局設計補助

25

計畫內有預計辦
理工作坊、講座
、論壇等活動所
邀請之講師皆須
提供。

若已與場地租借
方訂定契約，則
提供契約影本即
可。

地點(地址)



112年臺北市政府文化局設計補助

26

所有申請者皆須
提供!!
若勾屬公職人員
…者，請填關係
揭露表
若非屬者則不用
提供揭露表。

屬公職人員關係
者，請填關係揭
露表。



• 掛號郵寄（限郵遞）：

– 以郵局郵戳時間為憑，不得因假日郵遞延誤而提出異議。

– 送件地址：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4樓西北區 臺北市政府文化局收

• 專人送達（含快遞、便利商店快遞）

– 受理收件期間內之上班時間（上午9:00至下午5:00）送件。

– 送件地址：臺北市市府路1號4樓西北區 臺北市政府文化局秘書室簽收。

• 以本局收件時間為憑，不得因快遞或人員延誤而提出異議。
27

送件注意事項(紙本)

112年臺北市政府文化局設計補助



• 線上申請（市民服務大平台）：

– 於市民服務大平台申請系統（網址：https://service.gov.taipei/）填寫相關資料並上傳申

請書表及附件（若有實體附件資料，請另寄送至本局）。

– 於受理收件期間內（截止受理日晚上11:59前，以系統上傳成功之時間為準）成功上傳

申請資料。

– 申請者須取得案件編號，始完成送件申請程序。

– 不得以系統操作失敗提出異議。

• 以系統時間為憑，不得因傳送延誤而提出異議。

28

送件注意事項(線上)

112年臺北市政府文化局設計補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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線上申請流程介紹

112年臺北市政府文化局設計補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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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線上)補助申請頁面查詢

◎先至市民服務大平台→頁下面拉選「29 文化局」→13臺北市政府文化局設計補助申請



申請前 申請中 申請後

請選擇書表下載3-1

31

書表下載



申請表格：請先下載並填寫
申請須知：請先下載並詳閱
a事前揭露-身分關係揭露表：
若勾屬公職人員…者，請填關係揭露表

3-2

32

申請前 申請中 申請後
書表下載



請點選立即線上申辦

申請前 申請中 申請後

0

33

申請步驟



申請前 申請中 申請後

請往下拉1-1 34

此6步驟並無暫存功能，建議一次完成。

申請步驟



詳填申請步驟

2

請打勾已閱讀，
並點選已閱讀並
同意

1-2

35

申請前 申請中 申請後
申請步驟



2-1 請根據表單引導，填寫資料

36

申請前 申請中 申請後
申請步驟



2-2 請根據表單引導，填寫資料

2-3

請點選下一步 37

請於「書表下載」-
「申請表格」下載

申請前 申請中 申請後
申請步驟



請確認填寫內容

3-1

3-2

確認後請點下一步

38

申請前 申請中 申請後
申請步驟



請輸入驗證碼4-1

請點選驗證4-2

39

申請前 申請中 申請後
申請步驟



無須繳費

5

無須繳費，
請點選完成申請

5

40

申請前 申請中 申請後
申請步驟



申請完成
請紀錄申請時間、
編號及密碼，
建議截圖或列印

6

41

附件若為光碟或文宣，請另行寄送至本局7

您申請的13、臺北市政府文化局設計補助申請
無須繳費

申請前 申請中 申請後
申請步驟



申請完成通知8

簡訊通知 電子郵件通知

42
簡訊非即時傳送，還請耐心等候，謝謝您！注

申請前 申請中 申請後
申請步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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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首頁右上角請點
「案件進度查詢」

案件查詢 申請前 申請中 申請後



2 請輸入「申請編號、密碼及圖形驗證碼」

44

案件查詢 申請前 申請中 申請後



紅框：目前案件處
理進度

黃框：申辦內容

藍框：
承辦資
訊

45

案件查詢 申請前 申請中 申請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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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通知

補件

2.確認

內容

3.系統

補件

用電話或電子郵件通知補件

待申請人補件E-mail後，
本局承辦人確定內容正確

請申請人上大平台做補件上傳

請注意補件期限
從通知後起算，7日內補件

補件流程 申請前 申請中 申請後



2 請根據申請編號及密碼
進入案件

47

1 請進入案件查詢的頁面

補件流程 申請前 申請中 申請後



3

可見「待補正」的字眼
，通知訊息可見承辦人
的留言

48

4 請往下拉

補件流程 申請前 申請中 申請後



紅字部分為補件內容，
請根據引導完成補件

49

6 確認補件完成，
請按下「確認補件」

5

補件流程 申請前 申請中 申請後



可從案件查詢中看到，
補件已完成，目前待審中

7

50

補件流程 申請前 申請中 申請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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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hanks

臺北市政府文化局 文創發展科

(02)2720-8889#3629  郭小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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